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近期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 1
项、境外资质认证15项、化妆品新原料备案1项、授权专利7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件。相关信息如
下：

一、获得资质的具体情况
（一）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情况

序号

1
产品名称

同型半胱氨酸测定试剂盒
（酶循环法）

注册证号

京 械 注 准20252400665

类别

II
发证日期

2025/6/9
有效期至

2030/6/8
发证机构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获得境外认证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产品中文名称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MQ60）

皮质醇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全段甲状旁腺激素
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

25-羟基维生素 D
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

25- OH- VD-CLIA 非定值质控
品

铁蛋白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Ferr-CLIA 非定值
质控品

维生素B12测定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

叶酸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25-羟基维生素 D
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

胰岛素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铁蛋白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产品英文名称

Automatic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Analyz⁃er (MQ60)

Cortisol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Intact Parathyroid Hormone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5- hydroxy- vitamin D test(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5- OH- VD- 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Ferritin test(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Ferr-CLIA Unassayed Quali⁃ty Control

Vitamin B12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Folate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5- hydroxy- vitamin D test(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Insulin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Ferritin 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注册证号
（备案号）

DE/CA22/00098790

66- 2- 2- 1-0014552

66- 2- 2- 1-0014552

68- 2- 2- 1-0005683

68- 2- 2- 1-0005683

68- 2- 2- 1-0005684

68- 2- 2- 1-0005684

/

/

/

/

/

分类

Class A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获批日期

2025/6/23

2025/6/5

2025/6/5

2025/6/10

2025/6/10

2025/6/10

2025/6/10

2025/6/18

2025/6/18

2025/6/18

2025/6/18

2025/6/18

有效期至

/

2027/12/31

2027/12/31

2029/12/31

2029/12/31

2029/12/31

2029/12/31

2028/6/18

2028/6/18

2028/6/18

2028/6/18

2028/6/18

发证
国家

欧盟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沙特

沙特

沙特

沙特

沙特

13

14

15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C800）

底物液

清洗液

Automatic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Analyz⁃er (C800)

Substrate Module

Wash Reagent

IMP/IVD/2024/000025

IMP/IVD/2024/000025
IMP/IVD/2024/000025

Class A

Class B

Class B

2025/6/12

2025/6/12

2025/6/12

2029/1/15

2029/1/15

2029/1/15

印度

印度

印度

（三）获得化妆品新原料备案情况
序号

1
产品名称

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发酵溶胞产物

注册证号

国 妆 原 备 字20250080

类别

备案

备案日期

2025/06/24
发证机构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四）获得授权专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专利名称

新冠抗原快检包装盒

核糖核酸全自动检测仪

一种阿尔兹海默症检测标志物糖链外
泌体P-Tau-217及其应用

一种针对胶质纤维酸性蛋白的抗体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一种抗GDF15抗体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

基于上转换发光技术检测样品中毒素
含量的方法和仪器

具有修复、舒缓和抗衰老功效的嗜黏
蛋白阿克曼氏菌 YG2602 及其应用

专利类型

外观设计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专利号

97650014

ZL 202430409104.2

ZL 202410390367.2

ZL 202411805004.7

ZL 202411805006.6

ZL 202410523347.8

ZL 202410733076.9

授权日期

2025/2/4

2025/2/14

2025/2/25

2025/3/4

2025/5/27

2025/6/17

2025/6/17

专利权人

Beijing Hotgen Bio⁃tech Co., Ltd.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热景（廊
坊）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开景基因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热景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开景基因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热景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热景（廊坊）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北京热景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禹景药业有限公
司

（五）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情况

序号

1

2

软件著作权名称

微小核糖核酸(miR-150,miR-25,miR-98)分析软
件1.0

国人肝健康AI诊断模型软件1.0

登记号

2025SR0325920

2025SR0793170

登记日期

2025/2/25

2025/5/15

著作权人

热景（廊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热
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质的取得，丰富了公司产品的种类，进一步完善体外诊断及消费品等相关产品的业务领

域，完善了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积极响应了海外市场的需求，便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拓
展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同类竞争产品的销售以及产品需求等多重因

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继续加大对产品的研发投入，
不断向市场推出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有显著价值的产品，全力以赴做好公司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8068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8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近期获得资质情况的自愿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已将前期用于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剩余未归还的32,550万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银行短期借款，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使用不超过32,5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及管理与存放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33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543,
310,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直接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不含增值

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33,298,679.25元。上述资金已于2020年8月27日全部到位，并经中

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8月27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20）010054号验资报告

审验，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直接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含增值税）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32,698,000.00元。

（二）前期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

2023年 7月 27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使用9,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24年7月25日，公司已归还800万元至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2025年6月25日，公司已将剩余8,2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3年 8月 29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使用3.9亿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归还1,600万元，2024年12
月30日归还800万元，2025年2月27日归还3,000万元，2025年6月3日归还14,250万元至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2025年6月25日，公司已将剩余19,35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4年 1月 8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使用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25年6月25日，公司已将5,000万元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

上述三笔前期临时补流剩余未归还的募集资金合计32,550万元，公司已于2025年6月25日全部

归还至对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2020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具体使用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项目

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

15,951.23
21,337.92

已投入募集资金

2,198.38
2,008.88

投资进度

13.78%
9.41%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15,980.65
53,269.80

15,980.65
20,187.91

100.00%
37.90%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已使用2020年可转债募集资金合计20,187.91万元，总体投资进度为

37.90%。

三、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银行短期借款，降低财务成本，公

司拟使用不超过32,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 6月 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保荐机构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相关审

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公司财务费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投向，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相关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监事

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32,5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

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2、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投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5-054

债券代码：113601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521 证券简称：芯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5年3月20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561号），同意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公司本次发行
发行24,860,441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72.6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806,856,851.88元，扣除本期发行费用人民币 26,594,726.32元，募集净额为人民币 1,780,262,
125.56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
报告》（天职业字[2025]32473号）。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2023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立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同意就本次发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管
协议，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存储、管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
途。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国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具体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

募投项目

AIGC 及智慧出行领域 Chiplet 解
决方案平台研发项目

AIGC 及智慧出行领域 Chiplet 解
决方案平台研发项目

面向AIGC、图形处理等场景的新
一代 IP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开户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银行账号

97160078801900005764

8110201011101899099

121910739810018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97160078801900005764，截至

2025年4月30日，专户余额为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AIGC及智慧出行领域Chiplet解决方案平
台研发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
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
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启明、邬凯丞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累计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失效。

11、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甲方应当自协议提前终止之日起一个月内与相关当事
人签订新的协议并及时公告。

12、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将争议提交上海仲裁
委员会并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解决。

13、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各报备
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8110201011101899099，截至

2025年4月30日，专户余额为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AIGC及智慧出行领域Chiplet解决方案平
台研发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
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
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启明、邬凯丞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累计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失效。

11、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甲方应当自协议提前终止之日起一个月内与相关当事
人签订新的协议并及时公告。

12、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将争议提交上海仲裁
委员会并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解决。

13、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各报备
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三）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121910739810018，截至2025

年4月30日，专户余额为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面向AIGC、图形处理等场景的新一代 IP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
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
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启明、邬凯丞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累计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失效。

11、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甲方应当自协议提前终止之日起一个月内与相关当事
人签订新的协议并及时公告。

12、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将争议提交上海仲裁
委员会并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解决。

13、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各报备
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8521 证券简称：芯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3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发行承销总结相关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公司将尽快办理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的登记托管事宜。

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芯原微电子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上接B95版）
式中：WACC一一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Ke一一权益资本成本；
Kd一一债务资本成本；
T一一所得税率；
D/E一一企业资本结构。
权益资本成本Re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公式如下：
Re＝Rf＋β×ERP＋Rs
式中：Re为股权回报率；Rf为无风险回报率；β为风险系数；ERP为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Rs为公

司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
WACCBT模型中有关参数的计算过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项目

无风险利率

市场风险溢价

β系数

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权益资本报酬率

权益资本百分比

债务资本百分比

折现率

税前折现率

公式

a
b
c
d

e=a+b*c+d
f
h

i=e*f+h*(1-f)
j

参数数值

2.02%
7.73%
0.915
1.55%

10.60%
98.30%
1.70%

10.50%
14.00%

a.无风险利率根据基准日长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确定；
b.市场风险溢价采用成熟市场的风险收益率进行调整确定；
c.权益系统风险系数采用同业可比公司计算经调整后得出；
d.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根据融资条件、资本流动性以及治理结构等方面与可比上市公司的差异

性所可能产生的特性个体风险分析确定；
e.权益资本报酬率系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法计算得出；
f.沪、深两市相关上市公司至商誉减值测试基准日资本结构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确定；
h.债务资本成本根据评估基准日实行的五年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
i.折现率系同时考虑权益比例及税率等影响计算得出
j.上述计算结果为税后口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中的相关规定，为与本次现

金流预测的口径保持一致，需要将计算结果调整为税前口径。根据该原则将上述WACC计算结果调整
为税前折现率口径。

综上，此次商誉减值测试预测符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2024年末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选取均
谨慎合理。

4、青岛视康医院所涉商誉
（1）商誉减值测试资产组的界定
在确认标的医院商誉减值资产组时，与收购标的医院形成商誉有关的诊疗服务业务涉及的非流动

资产，包括固定资产、使用权资产以及分摊的商誉归集为一项资产组组合，在此基础上进行减值测试。
具体如下：

序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项目

非流动资产

其中：固定资产净额

使用权资产

不含商誉的资产组合计

商誉

减：商誉减值准备

未确认的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
的商誉价值

含商誉的资产组合计

青岛视康医院（诊疗业务
资产组）账面金额

277.28
222.59
54.69

277.28
***
***
***
***

莎普爱思账面金额

-
-
-
-

***
***
***
***

公允价值与原账面
金额差额的净值

23.73
23.73

-
23.73

***
***
***
***

莎普爱思合并报表
反映的账面金额

301.01
246.32
54.69

301.01
5,204.71

-
-

5,505.72
（2）评估方法的选择
此次商誉减值测试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可回收金额等于相应资产组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或者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的孰高者。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组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

产组处置费用的金额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活跃市场的，按照该资产组的市场价格减去处置费
用后的金额确定。在不存在销售协议和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则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
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该净额参考同行业类似资产组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进行估
计。

根据《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本次商誉减值测试同时测算资产组
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和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最终可回收金额以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的孰高者来确定。其中：委估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采用收益法评估；委估资产组的公允价值采用市场法计算，再另行考虑相应的处置费用。

（3）评估结果
根据商誉减值测试结果，青岛视康医院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采用市场法的评估结果为4,840.00万

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5,160.00万元，两者相差320.00万元，差异率为6.20%。故本次青岛视康医院
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为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5,160.00万元。

综上所述，目前于资产组预测是建立历史业务的基础上，收入增长率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毛利率、
营业利润率参照近期水平，预测结果与行业发展趋势基本契合，主要参数的选取是合理的，不存在与行
业发展明显背离的情况。

2024年末公司对商誉减值的测试均是根据公司历史及当下的经营业绩，以及对未来盈利前景的判
断进行的客观分析结果，相关会计估计判断和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利润预测具有合
理性，商誉减值计提是充分的。

二、泰州妇儿医院
（一）实际业绩与收购时、前次及本次商誉减值测试预测业绩情况
2020年度至2022年度标的医院实际业绩占承诺业绩的比例93.84%，自2021年度开始预测业绩均

未实现，公司管理层判断，商誉出现减值迹象，2022年度至2024年度共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5,265.67万
元。实际业绩与收购时、前次及本次商誉减值测试时预测业绩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绩情况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8年度

2029年度

实际业绩

3,219.52
3,622.30
3,391.80
2,696.46
819.40

收购时预测业绩

3,042.33
3,751.31
4,187.33
4,547.80
4,850.50
5,108.28

前次商誉减值测试预测业
绩

4,102.71
4,614.35
5,120.13
5,660.19
6,235.38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预测业
绩

2,925.76
3,457.07
4,055.53
4,742.16
5,512.39

妇儿医院利润变动原因详见本问询函回复四、(一)2（1）之说明
（二）说明对标的医院未来收入利润预测的审慎性，商誉减值计提的充分性
1、历史年度经营业绩实现和未来经营业务预测情况
（1）历史年度经营业绩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份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号）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号）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号）

二、营业利润

三、利润总额

四、净利润

2021年度

16,292.00
8,576.83

1.37
487.27

2,122.85
127.41
16.07
-4.69
6.25

-
-
-

4,971.14
4,856.41
3,622.30

2022年度

15,484.02
8,321.92

10.75
450.98

2,066.49
355.94

3.19
10.99
26.35

-
-

-1.25
4,288.87
4,244.73
3,391.80

2023年度

14,956.14
8,478.72

6.10
625.07

2,008.18
248.37
-34.54
15.89
18.53

116.63
-

1.71
3,745.22
3,461.74
2,696.46

2024年度

13,835.40
9,095.62

42.13
502.56

1,937.71
-

-16.27
504.46

9.43
-103.11
-61.17

-
1,614.34
1,355.97
819.40

（2）预测期未来年度经营业绩预测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份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二、营业利润

三、利润总额

2025年度

14,618.00
9,152.22

44.51
551.51

1,944.00
2,925.76
2,925.76

2026年度

15,620.47
9,511.28

47.56
595.56

2,009.00
3,457.07
3,457.07

2027年度

16,728.36
9,904.34

50.94
643.55

2,074.00
4,055.53
4,055.53

2028年度

17,967.43
10,334.41

54.71
696.15

2,140.00
4,742.16
4,742.16

2029年度

19,332.12
10,800.48

58.87
753.38

2,207.00
5,512.39
5,512.39

2030年度

20,829.89
11,303.56

63.43
798.47

2,263.00
6,401.43
6,401.43

2、2024年末商誉减值测试数据来源及准确性
（1）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的预测
①近年公司与资产组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成本、毛利分析
公司2021-2024年与资产组相关的业务收入、成本、毛利率具体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增长率

2021年度

16,292.00
8,576.83
47.36%

2022年度

15,484.02
8,321.92
46.25%
-4.96%

2023年度

14,956.14
8,478.72
43.31%
-3.41%

2024年度

13,835.40
9,095.62
34.26%
-7.49%

2021年至2024年营业收入及毛利率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系：其一，二期工程噪音以及医院大门
主干道市政道路施工，患者就诊出行不便就诊量下降；其二，受人口出生率下降影响，部分科室如产科、
儿科等就诊量持续下降；其三，受医保费用政策影响，部分诊疗项目因收入超出控费标准无法收回。

②营业收入预测
泰州妇儿医院针对医院重点科室出现收入下滑情况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引入一批高端医疗设备

及专业人才，同时对原有的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全方面的升级；其二，增大宣传力度、积极推广月子中心，
扩大医院影响；其三。随着2025年6月医院主干道市政工程道路完工、2025年二期工程竣工，患者流失
情况得到改善并逐渐回流。本次对于医院未来年度的门诊收入和住院收入的预测，主要根据历史数据
统计得出的日均门诊患者人次、平均单次门诊费用等数据，并参考了泰州市其他医院公示的相关指标、
行业平均增长率情况等，预测患者人数及相应的人均费用将保持小幅度的增长，逐渐达到稳定状态。

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药品纸箱等包装物以及出售的饭票等收入，所占主营业收入的比例很小，按
照其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预测。具体预测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项目\年份

营业收入合计

增长率

其中：主营收入

增长率

其他收入

增长率

2025年度

14,618.00
5.70%

14,428.00
5.64%
190.00
7.07%

2026年度

15,620.47
6.86%

15,420.97
6.88%
199.50
5.00%

2027年度

16,728.36
7.09%

16,518.88
7.12%
209.48
5.00%

2028年度

17,967.43
7.41%

17,747.48
7.44%
219.95
5.00%

2029年度

19,332.12
7.60%

19,101.17
7.63%
230.95
5.00%

2030年度

20,829.89
7.75%

20,587.39
7.78%
242.50
5.00%

③营业成本预测
营业成本主要包括工资薪酬、耗材成本、药品成本、外送检验费、折旧费及摊销以及其他费用等。

对于人工成本，根据医院对未来年度人员数的预测，并考虑单位人工成本的增长率，对人工成本进行测
算。对于耗材成本、药品成本和外送检验费成本，根据医院历史数据统计得出的各项成本占其收入比
对成本进行测算。目前各项成本占其收入比处于相对合理的水平，未来将保持该比例水平预测。折旧
费由现有的设备折旧、摊销以及未来更新设备的折旧摊销组成，预测时按实际情况进行预测。

其他业务成本按照年末占其他业务收入比例进行预测。具体预测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项目\年份

营业成本合计

综合毛利率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其他业务成本

毛利率

2025
年度

9,152.22
37.39%
9,151.00
36.57%

1.22
99.36%

2026
年度

9,511.28
39.11%
9,510.00
38.33%

1.28
99.36%

2027
年度

9,904.34
40.79%
9,903.00
40.05%

1.34
99.36%

2028
年度

10,334.41
42.48%

10,333.00
41.78%

1.41
99.36%

2029
年度

10,800.48
44.13%

10,799.00
43.46%

1.48
99.36%

2030
年度

11,303.56
45.73%

11,302.00
45.10%

1.56
99.36%

④税金及附加
税金及附加主要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与营业收入相关的税费及其

他税费。其中城市维护建设税率为7%、教育费附加费率为3%、地方教育附加费率为2%，以应交增值
税额为基数。

本次测算中，对历史年度税金及附加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进行了计算分析，2022年度至2024年度分
别为0.07%、0.04%和0.30%，所占营业收入比例不大，对于未来各年税金及附加的金额参考2024年度
税金及附加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测算。

未来各年的税金及附加预测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项目\年份

税金及附加

占营业收入比例

2025年度

44.51
0.30%

2026年度

47.56
0.30%

2027年度

50.94
0.30%

2028年度

54.71
0.30%

2029年度

58.87
0.30%

2030年度

63.43
0.30%

⑤销售费用的预测
销售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业务招待费、广告宣传费、办公费等构成。根据销售费用的性质，采用

不同的方法进行了预测。对于职工薪酬，根据医院对未来年度人员数的预测，并考虑单位人工成本的
增长率，对人工成本进行测算；对于其他费用项目则主要采用比例分析法预测，预计未来年度各项费用
占收入的预测。

未来各年的销售费用预测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项目\年份

销售费用

2025年度

551.51
2026年度

595.56
2027年度

643.55
2028年度

696.15
2029年度

753.38
2030年度

798.47

2 占营业收入比例 3.77% 3.81% 3.85% 3.87% 3.90% 3.83%
⑥管理费用预测
管理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维修费、水电费、经营场地租赁费、物业保洁

费、资产折旧与摊销等构成。根据管理费用的性质，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进行了预测。对于折旧摊销费
以公司的管理用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规模按财务折旧摊销方法模拟测算；对于其他费用项目则主要采
用了趋势预测分析法预测，预计未来年度将会随着公司业务增长有小幅的增长。随着公司业务和营业
收入的稳定，管理费用将会趋于稳定。

未来各年的管理费用预测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项目\年份

管理费用

占营业收入比例

2025
年度

1,944.00
13.30%

2026
年度

2,009.00
12.86%

2027
年度

2,074.00
12.40%

2028
年度

2,140.00
11.91%

2029
年度

2,207.00
11.42%

2030
年度

2,263.00
10.86%

⑦其他收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支等的预测
由于其他收益等不确定性强，无法预计，故预测时不予考虑。
⑧息税前利润的预测
息税前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其他收

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⑨折旧和摊销
折旧和摊销先根据企业原来各类固定资产折旧、摊销在成本和费用中的比例计算。折旧和摊销的

预测，除根据企业原有的各类固定资产和其它长期资产，并且考虑了改良和未来更新的固定资产和其
它长期资产。

⑩资本性支出
本处定义的资本性支出是指企业为满足未来经营计划而需要更新现有固定资产设备和未来可能

增加的资本支出及超过一年的长期资产投入的资本性支出。
基于本次收益法的假设前提之一为未来收益期限为无限期，所以目前使用的固定资产将在经济使

用年限届满后，为了维持持续经营而必须投入的更新支出。分析企业现有主要设备的成新率，大规模
更新的时间在详细预测期之后，这样就存在在预测期内的现金流量与以后更设备新时的现金流量口径
上不一致，为使两者能够匹配，本次按按设备的账面原值/会计折旧年限的金额，假设该金额的累计数
能够满足将来一次性资本性支出，故将其在预测期作为更新资本性支出。由于企业评估基准日固定资
产成新率较高，故预测期房屋建筑物折旧资金用于维护的比例取30%，设备类折旧资金用于维护的比
例取80%，永续年均恢复到100%。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项目\年份

企业资本性支出总计

其中：房屋类资本性支出小计

设备类的资本性支出小计

其他长期资产的资本支出小计

2025
646.00
36.32

452.66
157.02

2026
662.00
36.32

468.66
157.02

2027
678.00
36.32

484.66
157.02

2028
694.00
36.32

500.66
157.02

2029
710.00
36.32

516.66
157.02

2030
526.00
36.32

332.66
157.02

2031
850.91
121.05
415.83
314.03

􀃊􀁉􀁓营运资金增减额的预测
营运资金主要为经营性流动资产减去不含有息负债的经营性流动负债。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变化，公司的营运资金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货币资金、应收款项

（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中的经营性款项）、应付款项（包括应付票据、应付账
款、预付款项和其他应付款中的经营性款项）、应付职工薪酬以及应交税费等项目的变动上。

对于未来各年最低现金保有量，按照各年平均1.8个月的付现成本计算。
对于其他营运资金项目，根据历史年度营运资金的变动情况，结合管理层营运资金策略，根据与营

业收入或营业成本的比例关系，在分析历史年度各项比例及公司未来发展策略的基础上预测未来各年
的比例，以上述预测比例乘以未来各年预测的营业收入或营业成本，得出未来各年的营运资金增加额。

对于2025年及期后各营运资金变动数，以上述各资金全年平均数减去上期数即为变动数，其中，
由于资产组未包含相应的营运资金，期初营运资金投入金额按照2025年的占用数确定。

未来各年的营运资金增减额预测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年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运营资本增加

期末营运资本

运营现金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经营性其他应收款

存货

其他的经营性资产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其中：应付票据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经营性其他应付款

其他的经营性负债

2025年末

793.25
793.25

1,621.34
930.04
42.08
88.30

206.95
-

743.65

47.28
387.38
42.10

875.05
-

2026年末

63.76
857.01

1,690.11
994.05
43.73
94.36

215.06
-

772.82

50.54
402.58
44.98

909.38
-

2027年末

69.81
926.82

1,764.71
1,064.82

45.54
101.05
223.95

-
804.76

54.14
419.22
48.17

946.96
-

2028年末

77.68
1,004.50
1,845.86
1,144.01

47.52
108.53
233.68

-
839.70

58.16
437.42
51.74

988.08
-

2029年末

85.23
1,089.73
1,933.44
1,231.27

49.66
116.78
244.21

-
877.57

62.60
457.15
55.67

1,032.64
-

2030年末

89.00
1,178.25
2,022.87
1,327.08

51.97
125.82
255.59

-
918.45

67.47
478.44
59.98

1,080.74
-

2031年末

-
1,178.25
2,022.87
1,327.08

51.97
125.82
255.59

-
918.45

67.47
478.44
59.98

1,080.74
-

􀃊􀁉􀁔税前现金流的预测
税前现金流＝息税前利润+折旧及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增加额
因预测期为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的无限年期，因此还需对明确的预测期后的永续年份的现金流进

行预测。假设预测期后年份现金流将保持稳定，故预测期后年份的公司收入、成本、费用等保持稳定且
与2031年的金额相等，考虑到2031年后公司经营稳定，营运资金变动金额为零。采用上述公式计算得
出2031年后的税前现金流。

根据上述预测得出预测期现金流，并预计2031年后每年的现金流基本保持不变。
未来各年的税前现金流预测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份

息税前利润

加：折旧和摊销

减：资本性支出

减：营运资本增加

税前现金流

2025
年度

2,925.76
1,054.66
949.75
793.25

2,237.43

2026
年度

3,457.07
1,074.66
965.75
63.76

3,502.22

2027
年度

4,055.53
1,094.66
981.75
69.81

4,098.64

2028
年度

4,742.16
1,114.66
997.75
77.68

4,781.39

2029
年度

5,512.39
1,134.66
1,013.75

85.23
5,548.08

2030
年度

6,401.43
1,154.66
829.75
89.00

6,637.35

2031
年度

6,401.43
1,154.66
1,154.66

-
6,401.43

􀃊􀁉􀁕折现率
本次评估折现率选取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BT)，即期望的股权回报率和经所得税调整前

的债权回报率的加权平均值，公式如下：

式中：WACC一一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Ke一一权益资本成本；
Kd一一债务资本成本；
T一一所得税率；
D/E一一企业资本结构。
权益资本成本Re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公式如下：
Re＝Rf＋β×ERP＋Rs
式中：Re为股权回报率；Rf为无风险回报率；β为风险系数；ERP为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Rs为公

司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
WACCBT模型中有关参数的计算过程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项目

无风险利率

市场风险溢价

β系数

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权益资本报酬率

权益资本百分比

债务资本百分比

折现率

税前折现率

公式

a
b
c
d

e=a+b*c+d
f
h

i=e*f+h*(1-f)
j

参数数值

2.02%
7.73%
0.881
1.60%

10.40%
83.70%
16.30%
9.10%

12.10%
a.无风险利率根据基准日长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确定；
b.市场风险溢价采用成熟市场的风险收益率进行调整确定；
c.权益系统风险系数采用同业可比公司计算经调整后得出；
d.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根据融资条件、资本流动性以及治理结构等方面与可比上市公司的差异

性所可能产生的特性个体风险分析确定；
e.权益资本报酬率系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法计算得出；
f.沪、深两市相关上市公司至商誉减值测试基准日资本结构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确定；
h.债务资本成本根据评估基准日实行的五年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
i.折现率系同时考虑权益比例及税率等影响计算得出
j.上述计算结果为税后口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中的相关规定，为与本次现

金流预测的口径保持一致，需要将计算结果调整为税前口径。根据该原则将上述WACC计算结果调整
为税前折现率口径。

综上，此次商誉减值测试预测未来各年度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现金流量、税前折现率等重要评
估参数均较为合理。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现值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份

一、企业自由现金流

折现率

折现期（月）

折现系数

二、收益现值

含全部商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可收回金额

2025
2,237.43
12.10%

6.0
0.9445

2,113.00

2026
3,502.22
12.10%
18.00

0.8425
2,950.62

2027
4,098.64
12.10%
30.00

0.7516
3,080.54

2028
4,781.39
12.10%
42.00

0.6705
3,205.92

2029
5,548.08
12.10%
54.00

0.5981
3,318.31

2030
6,637.35
12.10%
66.00

0.5335
3,541.03

2031年
及以后

6,401.43
12.10%

4.4091
28,224.55
46,430.00

3、泰州妇儿医院所涉商誉
（1）商誉减值测试资产组的界定
在确认标的医院商誉减值资产组时，与收购标的医院形成商誉有关的诊疗服务业务涉及的非流动

资产，包括固定资产、使用权资产以及分摊的商誉归集为一项资产组组合，在此基础上进行减值测试。
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项目

非流动资产

其中：固定资产净额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净额

不含商誉的资产组合计

商誉

减：商誉减值准备

未确认的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
誉价值

含商誉的资产组合计

泰州妇女儿童医院（诊疗
服务业务资产组）账面金

额

16,393.93
3,212.85
944.36

12,236.72
16,393.93

***
***
***
***

莎普爱思账
面金额

***
***
***
***

公允价值与原账面金额差
额的净值

1,685.93
1,067.59

-
618.33

1,685.93
***
***
***
***

莎普爱思合并报表反映
的账面金额

18,079.86
4,280.45
944.36

12,855.06
18,079.86
33,615.81
2,277.71

-
49,417.96

（2）评估方法的选择
此次商誉减值测试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可回收金额等于相应资产组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或者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的孰高者。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组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

产组处置费用的金额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活跃市场的，按照该资产组的市场价格减去处置费
用后的金额确定。在不存在销售协议和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则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
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该净额参考同行业类似资产组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进行估
计。

根据《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本次商誉减值测试同时测算资产组
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和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最终可回收金额以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的孰高者来确定。其中：委估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采用收益法评估；委估资产组的公允价值采用市场法计算，再另行考虑相应的处置费用。

（3）评估结果
根据商誉减值测试结果，泰州妇儿医院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采用市场法的评估结果为 32,870.00

万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46,430.00万元，两者相差13,560.00万元，差异率为29.21%。故本次泰州妇
儿医院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为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46,430.00万元。

4、商誉资产组评估的谨慎性
综上所述，收购时和商誉减值测试时资产组的划分依据始终围绕泰州妇儿医院原诊疗服务业务资

产组，资产组划分依据准确并保持一致；2023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预测的营业收入、息税前利润没有实
现，主要系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短期整体经济下行，以及二期工程、医院主干道道路市政工程施工等影
响，2025年以后全部竣工。随着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因素消除、整体经济止稳回升，收入呈现小幅增长并
逐渐趋于平缓，2024年末商誉减值测试时已基于上述实际实现的2023年度收入和利润对预测参数进
行了较为谨慎的修正；商誉减值测试各项参数中营业收入及其增长率已根据评估时实际业绩实现情况
和未来趋势进行准确预测；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评估方法均采用收益法并保持一致，测算过程准确，数
据来源具有充分依据且准确；商誉减值测试各项重要参数选取合理且预测较为谨慎。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B96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6月27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